
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

凯氏定氮仪采购项目招采文件

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食品药品研究院需采购凯氏定氮仪，现对该项目进行招采，诚邀符合条件的响应人参加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项目概况（详细参数见附件）

项目名称：凯氏定氮仪项目

项目预算：4万元
    二、质量与技术要求

各单位必须参考本公告文件所规定的技术参数，提交最终报价。质量要求或技术标准：按国家标准执行。所有材料必须是原包装全新正品，必须有合格证、保修卡，并提供质量信息资料。

各单位须具有本次采购货物的经营、销售及相关服务的独立完成能力，具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。

三、响应文件组成

响应人须递交响应文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响应文件应由响应人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署。响应文件不得涂改或增删，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同一签署人签字或盖章。因响应文件有误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响应人负责。响应人请于规定时间内，将响应文件（要求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）用文件袋（在文件袋封面上写明参与招采项目、联系电话、联系人）封口，并在封口处盖上单位公章后，送达响应文件接收部门。响应文件应包括下列部分（必须按序装订）：

1、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2、法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加盖公章）；

3、对公账户证明（原件加盖公章，格式见附件）；

4、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及媒体行业不良信用记录；
5、服务响应情况：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完成发货；
6、报价单（表）；（应在响应文件报价表中写明材料、设备及工程服务的型号、参数、单价和总价，报价顺序不容变更，报价应包括设备费、包装费、运费、安装、调试费、税费、垃圾清理费等一切费用，如不包含附件、辅材，必须列明所需附件、辅材具体种类、数量。格式见附件，加盖公章。）；
7、产品图册，说明书，产品截图等，用以证明符合参数需求的证明材料。
注：

1.请按“响应文件组成”制作响应文件。

2.响应文件须区分正/副本，响应人须提供正本壹份，副本贰份。在文件封面

四、无效的文件

1、超时送达；

2、响应文件未密封；

3、响应文件未按规定加盖本单位印章；

4、在响应文件中未明确规格、型号和类别；

5、参加招采的授权代表未能对疑点给予澄清，视作自动弃权；

6、近三年中曾为我院供应仪器设备，在相应过程中存在减配置、减备件，在售后服务过程中不及时、经销商与公司互相推缷责任等资信不良企业的相应文件；

7、其它不符合招采文件要求的内容。

五、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19日17:00 (如收件时间超过递交截止时间，以快递寄出时间为准）

六、响应文件开启时间：2026年6月21日09:30
七、项目完成时间：2026年7月15日前

八、响应文件接受部门

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管理中心（2#实验楼309）。

邮寄地址及联系人：淮安市大学城枚乘东路4号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管理中心  陈老师（收） 电话：13915100693
九、付款方式

签订合同后货到验收合格付全款。
十、评判原则
最低评审价法。指评审委员会对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响应文件，根据评审标准规定的量化因素及量化指标进行价格折算，确定经评审的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评审办法。
十一、其它说明

1、响应人一旦参与招采即表示完全同意并理解本招采公告内容；

2、响应文件一律不退，请响应人自留底稿；

3、经本院研究确定成交单位后，对其它未成交单位将不予通知（可以来电咨询），未成交的原因不予解释；

4、参与招采单位向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提交响应文件，即表明响应我院公告文件中的各项规定；

5、接到成交通知后成交单位必须在七个工作日内前来我院签订合同，若发生成交商拒绝按规定时间签订合同，我院将其视作该成交商放弃此次成交权，我院有权决定第二成交单位成交；

6、招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响应人承担，包括响应文件的编制、文件递送等费用；

7、本次招采工作接受我院纪委办监督，各参与单位如对我院工作的公正性有所怀疑，可向我院纪委办投诉。投诉电话：0517-87088185；

8、本文件有不明确之处，与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管理中心联系；
地址：江苏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乘东路4号，邮编：223003，联系电话：0517-87088588。
  十二、本标书的解释权归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管理中心
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 2026年6月11日

附件一：
一、采购需求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要求

	1
	凯氏定氮仪蒸馏装置
	4套
	配套消化炉


二、参数要求

	名称
	参数要求
	备注

	定氮仪蒸馏器
	工作方式：手动控制

测定范围：0.1mgN～220mgN(毫克氮)

回收率：≥99%（相对误差，包括消化过程）； 

重复率：相对标准偏差≤±1%

蒸馏速度：≤10分钟/样品 （按样品量而定 ）

测量样品重量：固体＜5g，液体＜20ml
供电：AC220V/50Hz
	

	定氮仪消化炉
	显示方式：数字显示

控温方式：数显控制

冷却架形式：一体式冷却架
控温范围：室温-530℃

控温精度：±1℃

炉孔数量：8个

消化管规格：300ml废气密封材料：聚四氟乙烯
电源：AC220V / 50Hz
	


附件二：响应文件封面

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

（项目名称）

响应文件

正本/副本

响应人：（盖单位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年   月  日

附件三：授权委托书
本人________（姓名）系___________（企业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委托___________（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）为我单位代理人。

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单位名义参加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的               采购项目招采活动。代理人进行的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撤回、修改的响应文件，参与招采、谈判、合同谈判、签订合同和处理其他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
委托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
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附件四：

对公账户证明

致：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

我公司对公账户信息如下：

开户名称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 户 号：

如我公司成交，将来往来款项结算请贵校将款项按以上账户支付，特此证明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

年  月  日

附件五：报价单

	序号
	仪器名称
	规格型号
	总价合计（元）
	备注

	1
	XXXX
	
	
	

	总计
	￥：            （大写）

	备注：1、本报价包含税费、运输费、打包费、人工费、安装费等一切费用。


           公司（加盖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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